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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民日报记者王君平消息，经查实，“黄金大米”米饭系汤光文在美国烹调后携带入境。

2008 年 6 月 2 日将“黄金大米”于白米混合后，分发给受试儿童食用，事前未向受试者说明

实验将食用转基因的“黄金大米”，现场未发放完整的知情同意书。三名当事人被撤职。 
 
关于《黄金大米中的 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的 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 A 同样有效》

论文的调查情况通报 
 
(2012 年 12 月 6 日) 
 
美国论文暴露转基因大米实验 
 

2012 年 8 月，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等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发表了题为《“黄金大

米”中的 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 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 A 同样有效》的研究论文，引

起了社会的关注。 
该论文的主要作者为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余明、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荫士安和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王茵。 

 

美国人主持的实验，中国人做试验品 

  

卫生部和浙江省、湖南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责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和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对论文中涉及的有关问题进

行了深入调查，现将调查情况通报如下： 

 

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主持的“儿童植物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A当量研究”项

目于 2002年 12月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糖尿病消化道和肾病研究所批准，

荫士安是该项目申请的成员之一。 

项目内容是研究菠菜、金水稻(俗称“黄金大米”)和β-胡萝卜素胶囊中的

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 A的效率，探索预防儿童维生素 A

缺乏症的途径。 

项目执行期为 2002年 2月至 2007年 2月，后延长至 2009年 8月。2003年

9月，荫士安以课题中国部分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与浙江省医科院签订了美国 NIH



课题合作协议书。塔夫茨大学于 2004 年 8 月与浙江省医科院签订合作研究协议

备忘录，合作项目负责人是汤光文，中方负责人是荫士安和王茵。2004年 10月

浙江省医科院聘荫士安为客座研究员。 

2008 年，该项目被转移至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现场，与荫士安在该地开展

的国内项目“植物中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转化成为维生素 A的效率研究”合并

进行。 

 

内外勾结选在在江口镇中心小学 

 

为开展国内的研究项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食品所与湖南省疾控中心签订了

“植物中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转化成为维生素 A 的效率研究”的课题合作协议

书，并确定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为项目点。 

蒙骗的手段 

 

随后，浙江省医科院与湖南省衡南县疾控中心签订了“植物中类胡萝卜素在

儿童体内转化成为维生素 A 的效率研究”的课题现场试验合作协议书，但未明确

告知实验将使用转基因大米或“黄金大米”，现场设在江口镇中心小学。 

2008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3 日，含“黄金大米”实验组的试验在湖南省衡

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实施。试验对象为 80名儿童，随机分为 3组，其中 1组 25

名儿童于 6 月 2 日随午餐每人食用了 60 克“黄金大米”米饭，其余时间和其他

组儿童均食用当地采购的食品。 

 

 

 

秘密携带转基因大米入境 

 

“黄金大米”米饭系由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

申报，于 2008年 5月 29日携带入境。6月 2日午餐时，汤光文等人将加热的“黄

金大米”米饭与白米饭混合搅拌后，分发给受试儿童食用。 

 

2008年 5月 22日，课题组召开学生家长和监护人知情通报会，但没有向受

试者家长和监护人说明试验将使用转基因的“黄金大米”。现场未发放完整的知

情同意书，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该页上签了字，

而该页上没有提及“黄金大米”，更未告知食用的是“转基因水稻”。 

2008 年 6 月 2 日，塔夫茨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对 NIH 项目中文版知

情同意书的伦理审批，而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于 5 月 22 日提前开展了受试对

象知情同意工作。塔夫茨大学于 2008 年批准的该研究知情同意书中未提及试验

材料是“转基因水稻”，只是称为“黄金大米”。 

 

该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在 2003 年至 2006 年间批准的该研究知情同意书中

均有“黄金大米”是“转基因水稻”的描述。 

2003年 11月，浙江省医科院伦理审查委员会通过了美国 NIH项目的伦理审

查。2008年项目现场工作转到湖南后，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再次申请伦理审查，

王茵根据荫士安提供的材料，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加盖公章以浙江省医科院的名



义向汤光文出具了英文版“2003年的伦理审查结果仍然有效”的证明。 

 

项目在实施时，汤光文、荫士安和王茵作为项目负责人未在现场履行告知义

务，在试验期间始终没有告知当地主管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开展的是“黄金大米”

试验；在与学生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时故意使用“富含类胡萝卜素的大米”这一

表述，刻意隐瞒了使用 “黄金大米”的事实。 

为查清确切事实，中国疾控中心派人专程赴美国塔夫茨大学和 NIH调查了解

情况。根据两个单位提供的实验有关文件和样品，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情况。根据

塔夫茨大学有关规定，单一试验项目的伦理审查应每年重审，项目内容如有变化

应重新进行审查。汤光文于 2008 年在伦理审查重审未完成前，即在衡南县开始

了试验。美国塔夫茨大学也正在对试验涉及违反伦理道德的问题开展调查。 

调查发现，2008 年 7 月，在有关部门获知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我国开展“黄

金大米”试验的信息，对该项目主要研究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时，当事人隐瞒事实，

谎称研究工作还没有进行，但实际上现场工作当时已经结束。在本次调查中，荫

士安、王茵等隐瞒主要实情，提供虚假信息，严重干扰、妨碍了调查工作。 

根据调查情况认定：项目所用“黄金大米”从境外带入时未经申报批准，违

反了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有关规定。项目在伦理审批和知情同意告知

过程中，刻意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没有向学生家长提供完整的知

情同意书，违反了卫生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以

及科研伦理原则，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项目主要当事人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项目

实施情况时，隐瞒事实并提供虚假信息，严重违反科研诚信。 

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察部

令第 18 号)、《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科技部令

第 11号)、《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中国疾控中心营养食品所给予

荫士安撤销妇幼营养室主任职务、技术职称从二级研究员降至三级的处分、三年

内不得主持科研工作，取消其博士生导师资格，所党委决定撤销其党内职务； 

浙江省卫生厅党组决定撤销王茵浙江省医科院科技处处长职务，浙江省医科

院决定撤销王茵保健食品研究所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室主任职务、取消二级研究

员推荐资格、取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和院伦理委员会委员资格、三年内不得

参与职称晋升评委会工作的处分，浙江省医科院党委决定对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湖南省疾控中心鉴于胡余明在课题实验现场管理中存在疏于管理、工作失职

的行为，决定撤销胡余明疾控中心主任助理、科主任职务，湖南省疾控中心党委

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中国疾控中心、浙江省医科院和湖南省疾控中心对此次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

深表歉意，我们将以此为戒，进一步加强科研项目过程监管，完善内部规章制度，

加强法律法规、科研诚信、职业道德和医学伦理教育。


